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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高新大道1970号文化创意大厦（商业、写字楼）1001室，成立于2007年10月19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11667465236D，法定代表人：齐斌，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圆整，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经营范围：建筑工程、市政工程、矿山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水电安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电力工程、景观工程的设计、施工；钢结构及网架工程设计、制作、安装；地基与基础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消防工程、房屋拆迁工程（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有效许可证、资质证经营）。
该公司按程序要求取得的资质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等资质，证书编号：D236018085。
该公司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主要为矿山采掘施工劳务输出，从事采掘施工作业人员有25人，其中：采掘施工作业岗位生产一线人员为17人，管理人员8人；工作制度：每天8小时，夜间不作业。
近三年，该公司未承揽任何采掘施工作业项目，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评估认为，原有施工队伍的安全管理模式无法满足最新监管要求。为避免带病作业引发重大安全风险，公司主动暂停新项目承接，在此期间，公司完成了全员安全培训以及双重预防机制的重建。目前公司已具备更高标准的安全施工能力，随时可恢复作业。
根据《安全生产法》、《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和《江西省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该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采掘施工作业）应于2026年5月23日前进行延期换证，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手续，而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手续须提交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受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江西赣安安全生产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承担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采掘施工作业安全现状评价。为了确保安全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和严肃性，按照《安全评价通则》要求，我中心组织专家组对该公司进行了现场调研、收集了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公司有关证件和证照，对采掘施工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进行了辨识，提出了相应的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在此基础上编制安全现状评价报告，作为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采掘施工作业）延期换证手续的技术依据。
在评价过程中得到了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相关人员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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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18615][bookmark: _Toc21453][bookmark: _Toc28947][bookmark: _Toc10867][bookmark: _Toc7481]概述
[bookmark: _Toc22631][bookmark: _Toc712][bookmark: _Toc16538]1.1 评价对象与范围
[bookmark: _Toc14913][bookmark: _Toc15443][bookmark: _Toc13129]1.1.1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为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采掘施工作业。
[bookmark: _Toc1924][bookmark: _Toc14808][bookmark: _Toc12773]1.1.2 评价范围
本评价范围主要为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非煤矿山采掘施工作业安全管理和施工安全保障能力。
本评价主要针对采掘施工作业的相关证照、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和制度建设、安全生产保障体系、隐患排查治理体系与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等内容。
[bookmark: _Toc27720][bookmark: _Toc28095][bookmark: _Toc13060]1.2 评价目的与内容
[bookmark: _Toc3062][bookmark: _Toc29559][bookmark: _Toc11245]1.2.1 评价目的
安全现状评价是在系统生命周期内的生产运行期，通过对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设施、设备、装置实际运行状况及管理状况的调查、分析，运用安全系统工程的方法，进行危险、有害因素的识别及其危险度的评价，查找该系统生产运行中存在的事故隐患并判定其危险程度，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使系统在生产运行期内的安全风险控制在安全、合理的程度内。
安全现状评价目的是针对生产经营单位（某一个生产经营单位总体或局部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现状进行的安全评价，通过评价查找其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并确定危险程度，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为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以利于提高企业的本质安全程度，同时为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提供技术依据之一。
[bookmark: _Toc27321][bookmark: _Toc11327][bookmark: _Toc19898]1.2.2 评价内容
通过对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方面资料的收集以及现场安全状况调研，对如下内容进行评价：
1）评价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非煤矿山采掘施工作业的安全管理模式对确保安全生产的适应性，明确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相关内容是否满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要求及其落实执行情况，说明现行企业安全管理模式是否满足安全生产的要求；
2）评价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保障体系的系统性、充分性和有效性，明确其是否满足安全生产的要求；
3）评价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安全设备、设施、场所是否满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要求；
4）辨识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作业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并定性、定量的确定其危险程度；
5）在定性和定量评价的基础上，对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项目部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6）检查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采掘施工作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运行情况，提出改进措施。
7）对评价对象提出客观、公正、准确的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5843][bookmark: _Toc2675][bookmark: _Toc5283]1.3 评价依据
[bookmark: _Toc15247][bookmark: _Toc14077][bookmark: _Toc27098]1.3.1 法律
[bookmark: _Toc22428]《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主席令〔1986〕36号发布，依次经主席令〔1996〕74号、主席令〔2009〕18号、主席令〔2024〕36号修正，自1986年10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1989〕22号发布，经主席令〔2014〕9号修正，自1989年12月26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主席令〔1991〕49号发布，依次经主席令〔2009〕18号、主席令〔2010〕39号修正，自1991年6月29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主席令〔1992〕65号发布，经主席令〔2009〕18号修正，自1993年5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主席令〔1994〕28号发布，依次经主席令〔2009〕18号、主席令〔2018〕24号修正，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主席令〔1995〕58号发布，依次经主席令〔2004〕31号、主席令〔2013〕5号、主席令〔2015〕23号、主席令〔2016〕57号、主席令〔2020〕43号修正，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主席令〔1997〕94号发布，经主席令〔2008〕7号修正，自1997年12月29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主席令〔1997〕第88号发布，依次经主席令〔2009〕第18号、主席令〔2015〕第23号、主席令〔2016〕第48号修正，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主席令〔1998〕4号发布，依次经主席令〔2008〕6号、主席令〔2019〕29号、主席令〔2021〕81号修正，自1998年9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主席令〔1999〕23号发布，依次经主席令〔2009〕18号、主席令〔2014〕14号、主席令〔2016〕57号修正，自2000年1月1日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主席令〔2001〕60号发布，依次经主席令〔2011〕52号、主席令〔2016〕48号、主席令〔2017〕81号、主席令〔2018〕24号修正，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2002〕70号发布，依次经主席令〔2009〕18号、主席令〔2014〕13号、主席令〔2021〕88号修正，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席令〔2007〕69号发布，经主席令〔2024〕25号修正，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主席令〔2013〕4号发布，自2014年1月1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18823][bookmark: _Toc1015]1.3.2 行政法规
[bookmark: _Toc22507]《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国发〔1987〕105号发布，自1987年12月3日起实施）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00〕279号发布，依次经国务院令〔2017〕687号、国务院令〔2019〕714号修正，自2000年1月30日起施行）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2003〕373号发布，经国务院令〔2009〕549号修正，自2003年6月1日起施行）
《工伤保险条例（2010年修正）》（国务院令〔2003〕375号发布，经国务院令〔2010〕586号修正，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03〕393号发布，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2003〕394号发布，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令〔2004〕397号发布，依次经国务院令〔2013〕638号、国务院令〔2014〕653号修正，自2004年1月13日起施行）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2004〕423号发布，自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2007〕493号发布，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国务院令〔2010〕570号发布，经国务院令〔2017〕687号修正，自2010年4月1日起施行）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国务院令〔2012〕619号发布，自2012年4月28日起施行）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2019〕708号发布，自2019年4月1日起施行）
[bookmark: _Toc28263][bookmark: _Toc28792]1.3.3 部门规章
[bookmark: _Toc1262]《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2015年修正）》（国家安监总局令〔2004〕9号发布，经安监总局令〔2009〕20号、安监总局令〔2015〕78号修正，自2004年5月17日起施行）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2015年修正）》（国家安监总局令〔2004〕第20号发布，经国家安监总局令〔2012〕第44号、〔2013〕63号、〔2015〕第80号修正，自2005年2月1日起施行）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2015年修正）》（国家安监总局令〔2006〕第3号公布，经国家安监总局令〔2013〕63号、〔2015〕80号修正，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2007〕第16号，自2008年2月1日起施行）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2009〕第21号，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2009〕第17号发布，经国家安监总局令〔2016〕第88号、应急管理部令〔2019〕第2号修正，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2010〕第30号发布，经国家安监总局令〔2013〕第63号、〔2015〕第80号修正，应急管理部令第〔2025〕19号修订，自2026年6月1日起施行）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2015修正）》（国家安监总局令〔2010〕第34号，经国家安监总局令〔2015〕第78号修正，自2010年11月15日起施行）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2号公布，经国家安监总局令〔2015〕第78号修改，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健委令〔2020〕第5号，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7号公布，自2022年7月1日起施行）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24〕5号，2024年1月31日起施行）
《矿山救援规程》（应急管理部令〔2024〕第16号，自2024年4月28日起施行）
[bookmark: _Toc23833][bookmark: _Toc15195]1.3.4 地方法规、规章
[bookmark: _Toc14016]《江西省消防条例》（赣人常〔1995〕19次发布，依次经赣人常〔1997〕27次、赣人常〔1999〕27号、赣人常〔2001〕75号、赣人常〔2010〕57号、赣人常〔2011〕89号、赣人常〔2018〕15号、赣人常〔2020〕81号修正，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赣人常〔2007〕95号发布，经赣人常〔2017〕137号、赣人常〔2019〕44号、赣人常〔2023〕10号修正，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办法》（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自1994年12月1日起施行，1997年4月18日、2010年9月17日修正）
《江西省雷电灾害防御办法》（赣政令〔2012〕197号发布，依次经赣政令〔2015〕219号、赣政令〔2017〕227号、赣政令〔2019〕241号、赣政令〔2023〕261号修正，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
《江西省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赣政令〔2011〕189号发布，经赣政令〔2019〕241号、〔2025〕273号修正，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江西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赣政令〔2018〕238号发布，经赣政令〔2021〕250号修正，自2018年12月1日起施行）
[bookmark: _Toc6327][bookmark: _Toc27124]1.3.5 规范性文件
[bookmark: _Toc2832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2010年7月19日）
《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国发〔2011〕40号，2011年11月26日）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发布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一批）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3〕101号，2013年9月6日）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发布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二批）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5〕13号，2015年2月13日）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淘汰落后安全技术装备目录（2015年第一批）的通知》（安监总科技〔2015〕75号，2015年7月10日发布）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一〔2015〕91号，自2015年8月19日起实施）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的通知》（矿安〔2021〕5号，2021年1月15日）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严格非煤地下矿山建设项目施工安全管理的通知》（矿安〔2021〕7号，2021年1月21日发布）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矿安〔2021〕55号，2021年7月5日发布）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规范非煤矿山安全监察工作的意见》（矿安〔2021〕199号，2021年12月28日）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矿安〔2022〕4号，2022年2月8日）
《财政部 应急部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2022〕136号，2022年11月21日）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的通知》（矿安〔2023〕7号，2023年1月17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厅字〔2023〕21号，2023年9月6日）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工作的通知》（矿安〔2024〕70号，2024年6月28日）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矿用自救器安全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2025年1月2日）
《关于印发<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应急〔2025〕27号，2025年3月29日）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赣府发〔2010〕32号，2010年11月9日发布）
《江西省安委会关于加强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赣安〔2014〕32号，2014年12月18日）
《江西省安监局关于印发江西省非煤矿山领域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方案的通知》（赣安监管一字〔2016〕70号，2016年7月7日）
《江西省安全生产培训考核实施细则（暂行）》（赣应急字〔2021〕108号，2021年7月1日）
《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做好〈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的通知》（赣应急字〔2023〕16号，2023年11月17日）
[bookmark: _Toc1342][bookmark: _Toc22925]1.3.6 标准、规范
[bookmark: _Toc14115]《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50140-2005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2-2009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2010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2011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50187-201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                 GB50016-2014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18306-2015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18218-2018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GB16423-2020
《矿山电力设计标准》                             GB50070-202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39800.1-202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4部分：非煤矿山》     GB39800.4-2020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GB2894-2025
《生产过程安全基本要求》                         GB12801-2025
《生产安全事故分类与编码》                        GB6441-2025
《高处作业分级》                                  GB3608-2025
《矿山安全标志》                               GB/T14161-2008
《矿山安全术语》                               GB/T15259-2008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2024年版）》                 GB/T50011-2010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T50087-2013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GB/T33000-2016
《用电安全导则》                               GB/T13869-2017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29639-2020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GB/T13861-20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2部分：物理因素》
GBZ2.2-2007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行业标准第2号修改单                              GBZ 2.1-2019/XG2-2024
《安全评价通则》                                  AQ8001-2007
[bookmark: _Toc4972][bookmark: _Toc18381]1.3.7 其他依据
1. 企业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主要负责人资格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证、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和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等复印件；
2. 企业提供的相关安全管理资料，主要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应急预案备案表、非煤矿山救护协议等；
3. 安全现状评价合同书；
4. 企业提供的其他资料。
[bookmark: _Toc26061][bookmark: _Toc17565][bookmark: _Toc13136][bookmark: _Toc10839][bookmark: _Toc19784]1.4 评价程序
安全评价程序包括：前期准备；辨识与分析危险、有害因素；划分评价单元；选择评价方法；定性、定量评价；提出安全对策措施建议；做出评价结论；编制安全评价报告。
1. 前期准备
明确被评价对象，备齐有关安全评价所需的设备、工具，收集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建设项目资料。
2. 辨识与分析危险、有害因素
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辨识和分析危险、有害因素，确定其存在的部位、方式，以及发生作用的途径和变化规律。
3. 划分评价单元
评价单元划分应科学、合理，便于实施评价，相对独立且具有明显的特征界限。
4. 选择评价方法
根据被评价对象特点，选择科学、合理、适用的定性、定量评价方法。
5. 定性、定量评价
根据评价单元的特性，选择合理的评价方法，对评价对象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进行定性、定量评价。
6. 对策措施建议
（1）根据危险、有害因素辨识结果与定性、定量评价结果，遵循针对性、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的原则，提出消除或减弱危险、危害的技术和管理对策措施建议。
（2）对策措施建议应具体祥实、具有可操作性。按照针对性和重要性的不同，措施和建议可分为应采纳和宜采纳两种类型。
7. 安全评价结论
（1）安全评价机构应根据客观、公正、真实的原则，严谨、明确地做出安全评价结论。
（2）安全评价结论的内容应包括高度概括评价结果，从风险管理角度给出评价对象在评价时与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规章、规范的符合性结论，给出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的预测性结论，以及采取安全对策措施后的安全状态等。
8. 编制安全评价报告
安全现状评价程序框图1.4-1：
前期准备
辩识与分析危险、有害因素
划分评价单元
选择评价方法
定性、定量评价
提出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做出评价结论
编制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图1.4-1 安全现状评价程序框



2. [bookmark: _Toc239][bookmark: _Toc10991][bookmark: _Toc12791]企业概况
[bookmark: _Toc4264][bookmark: _Toc5477][bookmark: _Toc24654]2.1 基本情况
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高新大道1970号文化创意大厦（商业、写字楼）1001室，成立于2007年10月19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11667465236D，法定代表人：齐斌，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圆整，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经营范围：建筑工程、市政工程、矿山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水电安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电力工程、景观工程的设计、施工；钢结构及网架工程设计、制作、安装；地基与基础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消防工程、房屋拆迁工程。（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有效许可证、资质证经营）。
该公司现有总人数58人，其中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人，高级工程师8人，高级会计师1人，工程师12人，助理工程师8人，其他各类人员28人。
公司现有资质类别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等资质。
该公司技术力量雄厚，人员配备合理，施工机械齐全，本着以顾客为关注焦点的经营理念，将始终着眼于向社会提供符合法律规范要求的产品和不断满足顾客要求，努力拼搏、持续改进。
近三年，该公司未承揽任何采掘施工作业项目，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评估认为，原有施工队伍的安全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最新监管要求。为避免带病作业引发重大安全风险，公司主动暂停新项目承接，在此期间，公司完成了全员安全培训以及双重预防机制的重建。目前公司已具备更高标准的安全施工能力，随时可恢复作业。
多年以来，公司奉行“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经营宗旨，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企业基本情况见表2.1-1。
表2.1-1 企业基本情况表（其他项目除外）
	单位名称
	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高新大道1970号文化创意大厦（商业、写字楼）1001室

	法人代表
	齐斌
	联系
电话
	0791-88308910
	从业人数
	58

	经济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管理
人员数
	3
	主要负责人
	1

	单位类型
	矿山采掘施工作业
	营业
执照
	91360111667465236D
	工商登记
机关
	南昌市青山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隶属关系
	无
	单位
规模
	小型
	安全生产许可证（矿山采掘施工作业）
	（赣）FM安许证字[2023]M1867号

	特种作业（矿山）人员数
	3
	持证人数
	3


[bookmark: _Toc31390][bookmark: _Toc17707][bookmark: _Toc9223]2.2 资质情况
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2024年7月25日取得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236018085，有效期2029年07月25日。
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2018／09／13）、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壹级（2018／09／13）、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2018／09／13）、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2024／02／01）、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2016／04／21）、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2016／04／21）、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2016／04／21）、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2016／04／21）。
[bookmark: _Toc31693][bookmark: _Toc18520][bookmark: _Toc23375]2.3 人员构成情况
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现有职工58人，其中从事矿山采掘施工作业人员25人，其中：主要负责人1人，安全管理人员3人；矿山相关专业（矿建、地质、测量、机电）技术人员4人；特种作业人员3人。
[bookmark: _Toc23487][bookmark: _Toc8728][bookmark: _Toc10093]2.4 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及安全管理人员配备
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结合实际，成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及配备了安全管理人员（赣诸侯办字〔2026〕001号《关于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及配备安全管理人员的通知》），由公司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组成。
一、安全生产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刘万龙
成  员：周冬和、张林长、韩玲、罗伟、熊接安、颜文辉、周强
二、安全管理人员：张林长、周强、罗伟
[bookmark: _Toc5771][bookmark: _Toc28509][bookmark: _Toc1357]2.5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建立情况
[bookmark: _Toc4491][bookmark: _Toc31923]2.5.1 安全管理制度
该公司制订了下列安全管理制度：
1、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
2、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制度
3、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管理制度
4、安全检查管理制度
5、职业健康管理制度
6、高处作业管理制度
7、动火作业管理制度
8、职业病危害管理制度
9、安全教育培训管理制度
10、安全生产会议管理制度
11、班组建设管理制度
12、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13、安全生产投入管理制度
14、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制度
15、“三违”行为管理制度
16、领导现场带班制度
17、安全生产奖惩制度
18、危险源管理制度
19、事故管理制度
20、设备设施安全管理制度
21、特种设备管理制度
22、特种人员管理制度
23、应急救援管理制度
24、安全生产承诺制度
25、安全生产责任制管理制度
26、设置安全管理机构与配备安全管理人员管理制度
27、工伤保险与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管理制度
28、文件和档案管理制度
29、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管理制度
30、设备设施检维修安全管理制度
31、施工安全管理制度
32、用电安全管理制度
33、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34、施工组织设计与专项安全施工方案编审管理制度
35、安全技术措施管理制度
36、架体设备安装验收管理制度
37、施工机具进场验收与保养维修制度
[bookmark: _Toc16173][bookmark: _Toc7265]2.5.2 安全生产责任制
该公司制订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1、总经理安全生产责任制
2、安全生产副总经理安全生产责任制
3、综合管理副总经理安全生产责任制
4、总工程师安全生产责任制
5、财务总监安全生产责任制
6、安全生产委员会安全生产责任制
7、安委会办公室安全生产责任制
8、安委会成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9、安全环保部安全生产责任制
10、安全环保部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
11、安全环保部工程师安全生产责任制
12、安全环保部安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13、安全环保部环保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14、生产技术部安全生产责任制
15、生产技术部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
16、生产技术部工程师安全生产责任制
17、生产技术部技术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18、综合管理部安全生产责任制
19、综合管理部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
20、综合管理部行政安全生产责任制
21、综合管理部市场安全生产责任制
22、综合管理部采购安全生产责任制
23、综合管理部后勤安全生产责任制
24、资产财务部安全生产责任制
25、资产财务部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
26、资产财务部会计安全生产责任制
27、资产财务部出纳安全生产责任制
28、项目部安全生产责任制
29、项目部经理安全生产责任制
30、项目部副经理安全生产责任制
31、项目部技术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32、项目部安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33、项目部泥（砌筑）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34、项目部抹灰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35、项目部砼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36、项目部木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37、项目部钢筋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38、项目部电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39、项目部电焊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40、项目部气焊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41、项目部架子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42、项目部普通工（基坑工程）安全生产责任制
43、项目部物料提升机操作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44、项目部混凝土搅拌机、砂浆机操作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45、项目部施工升降机司机安全生产责任制
46、项目部塔吊司机安全生产责任制
47、项目部机动翻斗车司机安全生产责任制
48、项目部打桩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49、项目部油漆玻璃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50、项目部凿岩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51、项目部支柱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52、项目部装岩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53、项目部推车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54、项目部光爆锚喷支护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55、项目部轨道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56、项目部信号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57、项目部挂钩工安全生产责任制
58、项目部采购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59、项目部仓库保管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60、项目部司机安全生产责任制
61、项目部炊事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bookmark: _Toc12521][bookmark: _Toc13139]2.5.3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该公司制订了下列安全操作规程：
1、泥（砌筑）工安全操作规程
2、抹灰工安全操作规程
3、砼工安全操作规程
4、木工安全操作规程
5、钢筋工安全操作规程
6、电工安全操作规程
7、电焊工安全操作规程
8、气焊工安全操作规程
9、架子工安全操作规程
10、普通工（基坑工程）安全操作规程
11、物料提升机操作工安全操作规程
12、混凝土搅拌机、砂浆机操作工安全操作规程
13、施工升降机司机安全操作规程
14、塔吊司机安全操作规程
15、机动翻斗车司机安全操作规程
16、打桩工安全操作规程
17、油漆玻璃工安全操作规程
18、凿岩工安全操作规程
19、支柱工安全操作规程
20、装岩工安全操作规程
21、推车工安全操作规
22、光爆锚喷支护工安全操作规程
23、轨道工安全操作规程
24、信号工安全操作规程
25、挂钩工安全操作规程
[bookmark: _Toc16471][bookmark: _Toc5358][bookmark: _Toc18699]2.6 安全生产投入
近三年，该公司未承揽任何采掘施工作业项目，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评估认为，原有施工队伍的安全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最新监管要求。为避免带病作业引发重大安全风险，公司主动暂停新项目承接。待承揽采掘施工项目后，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将按《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2022〕136号）规定制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计划，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用，做到安全生产费用专款专用，专户存储。安全生产费用主要用于安全生产检查、评价、咨询、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技术措施、隐患排查与治理、安全防护设施、职业危害防治、劳动防护用具、安全警示标志标牌及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等。
[bookmark: _Toc22117][bookmark: _Toc7547][bookmark: _Toc30556][bookmark: _Toc11809]2.7安全教育培训
该企业主要负责人1名、安全管理人员3名，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在有效期内；特种作业人员3名，经考核合格持证上岗；全公司已进行全员安全教育培训，经考试合格。
三级安全教育情况：该公司按规定对所有员工建立了员工花名册，有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情况记录表，三级安全教育的时间、内容、形式符合要求。
日常安全教育：制定了日常安全教育制度，在布置、检查、落实生产的同时，布置、检查、落实安全工作，有日常安全教育记录。
后续将根据项目特点加强员工在施工作业操作规程、作业规程和现场应急处置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工作。
[bookmark: _Toc15834][bookmark: _Toc10844][bookmark: _Toc11301]2.8 应急管理
该公司于2025年12月编制了《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非煤矿山采掘施工应急救援预案》，于2025年12月10日在南昌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备案登记。备案编号：NCFM2025019。
成立了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兼职矿山救护队，兼职矿山救护队组成人员如下：
队  长：方进明
副队长：李江
成  员：周冬和、罗建娇、韩玲、徐康、熊接安、颜文辉
2025年3月6日，该公司与上饶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签订了《非煤矿生产事故救护协议》，有效期至2027年3月5日。
[bookmark: _Toc22375][bookmark: _Toc14636][bookmark: _Toc10209]2.9 工伤保险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已为从业人员购买了工伤保险和投保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bookmark: _Toc15996][bookmark: _Toc9501][bookmark: _Toc23750]2.10 职业危害防护用品
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制定了劳保用品管理制度，并按规定为从业人员发放劳动保护用品，工作期间严格检查劳动防护用品的佩戴，安全生产和员工的职业健康有保障。
[bookmark: _Toc10411][bookmark: _Toc1100][bookmark: _Toc10392]2.11 主要采掘施工设备设施
该公司承接采掘施工作业项目主要为劳务输出，从事采掘施工作业过程不涉及爆破作业，目前该公司未拥有矿山采掘施工设备，后续承接采掘施工作业时按需租赁。
[bookmark: _Toc12448][bookmark: _Toc1681][bookmark: _Toc31567]2.12 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取证情况
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均已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
表2.12-1 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证件清单
	主要负责人
	刘万龙
	证号
	341226198704056118

	安全管理人员
	罗伟
	证号
	360421198605012015

	安全管理人员
	张长林
	证号
	36052119740201007X

	安全管理人员
	周强
	证号
	360521198305310016


[bookmark: _Toc9610][bookmark: _Toc14110][bookmark: _Toc16280]2.13 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情况
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配备了4名矿山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人员如下（相关证件见附件）：
李尉进：矿山建设专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袁仕新：煤矿地质专业高级工程师
石荣军：测量专业工程师
孙  静：机械电气专业工程师
[bookmark: _Toc24736][bookmark: _Toc16263][bookmark: _Toc31465]2.14 特种作业人员取证情况
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现有3名特种作业人员参加培训并分别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均在有效期内。特种作业人员名单见表2.14-1。
表2.14-1 特种作业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证号
	作业证类型
	有效期

	1
	胡世强
	T360122200110220912
	高压电工作业
	2026.11.16

	2
	葛沙
	T362201199607082025
	高压电工作业
	2028.01.07

	3
	李辉
	T36050219900303463X
	低压电工作业
	2026.10.28


[bookmark: _Toc2640][bookmark: _Toc5135][bookmark: _Toc21154]2.15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及运行情况
近三年，该公司未承揽任何采掘施工作业项目，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评估认为，原有施工队伍的安全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最新监管要求。为避免带病作业引发重大安全风险，公司主动暂停新项目承接，故暂未开展采掘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该公司承诺：在承揽矿山采掘施工项目后，将严格按相关规定开展采掘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
[bookmark: _Toc14297][bookmark: _Toc18670][bookmark: _Toc9114]2.16 采掘施工项目“三级备案”情况
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非煤矿矿山采掘施工及地质勘探作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意见》（赣安监管一字〔2007〕305号）要求，企业所承担的采掘施工业务，应按程序要求办理省、市、县安监部门三级备案工作。该公司承揽矿山采掘施工项目后将向属地应急管理部门进行申报备案。
[bookmark: _Toc1307][bookmark: _Toc14703][bookmark: _Toc7839]2.17 双重预防机制
1. 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
依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一〔2015〕91号）、《江西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通用指南的通知》（赣安办字〔2016〕55号），企业编制了《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风险分级管控管理制度》。在后续承接采掘施工项目期间，企业会根据承接采掘施工项目的风险特点，全面评定风险等级，将安全风险等级从高到低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分别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并绘制作业场所安全风险四色分布图，制作风险告知牌，建立“三个清单”，即管控责任清单、管控措施清单、应急处置措施清单。
目前该企业未承接采掘施工项目，后续承接采掘施工项目后，将按照要求及项目工程条件、作业特点等情况完善风险分级管控体系。
2. 隐患排查治理体系体系建设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通知》《江西省安委会关于加强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和《江西省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分级实施指南（试行）》等文件的要求，企业结合原先承接采掘施工项目情况，编制完成了《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制度》、《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考核制度》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等文件，以及建立了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信息的收集、传递、处理和反馈渠道，明确了负责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的责任部门、责任人员。企业指定专人负责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要求，将隐患排查治理的情况及时汇总并录入江西省安全生产监管信息系统，实现隐患排查治理自查、自改、自报的闭环销号管理。
目前企业未承接采掘施工项目，后续承接采掘施工项目开工后，将按照要求完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定期、不定期组织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bookmark: _Toc508][bookmark: _Toc31511][bookmark: _Toc10658]2.18 生产安全事故情况
近三年，该公司未承揽任何采掘施工作业项目，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评估认为，原有施工队伍的安全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最新监管要求。为避免带病作业引发重大安全风险，公司主动暂停新项目承接，故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3. [bookmark: _Toc23795][bookmark: _Toc13461][bookmark: _Toc22152]主要危险、有害因素辨识
[bookmark: _Toc97481422][bookmark: _Toc415903115][bookmark: _Toc24339][bookmark: _Toc23282][bookmark: _Toc24230][bookmark: _Toc9562][bookmark: _Toc384306363]3.1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辨识概述
危险因素是指可能对人造成伤亡或对物造成突发性损坏的因素。有害因素是指可能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导致疾病或对物造成慢性损害的因素。所有的危险、有害因素尽管其表现形式不同，但从本质上讲，之所以能造成危险、有害的后果，都归结为存在危险有害物质、能量和危险有害物质、能量失去控制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并导致危险有害物质的泄漏、散发和能量的意外释放。因此，存在危险有害物质，能量和危险有害物质、能量失去控制是危险、有害因素转为事故的根本原因。
危险有害物质和能量失控主要体现在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和管理缺陷等三个方面。
对于危险、有害因素的辨识，主要依据的标准是《生产安全事故分类与编码》（GB6441-2025），《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13861-2022），国家“九五”科技攻关成果《事故分类标准研究》等。
[bookmark: _Toc19432][bookmark: _Toc14949][bookmark: _Toc9170][bookmark: _Toc384306364][bookmark: _Toc415903116][bookmark: _Toc7878]3.1.1 按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bookmark: _Toc17655][bookmark: _Toc12797][bookmark: _Toc415903117][bookmark: _Toc384306365]《生产安全事故分类与编码》（GB6441-2025）将企业伤亡事故分为：1）物体打击；2）厂（场）内车辆致害；3）道路（轨道）车辆致害；4）机械致害；5）起重致害；6）触电；7）淹溺；8）灼烫；9）火灾；10）高处坠落；11）跌落；12）坍塌；13）水害；14）容器爆炸；15）管道爆炸；16）可燃气体爆炸；17）可燃液体蒸汽爆炸；18）粉尘爆炸；19）民用爆炸物品爆炸；20）烟花爆竹爆炸；21）其他可燃固体爆炸；22）高温熔融物爆炸；23）中毒；24）窒息；25）滑坡；26）泄漏；27）其他。
[bookmark: _Toc18413][bookmark: _Toc32408]3.1.2 按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
按《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该标准将生产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分为：
1）人的因素；2）物的因素；3）环境因素；4）管理因素。
[bookmark: _Toc415903118][bookmark: _Toc6893][bookmark: _Toc11538][bookmark: _Toc384306366][bookmark: _Toc10078][bookmark: _Toc1485]3.1.3 按事故分类标准研究
国家“九五”科技攻关成果《事故分类标准研究》，该方法将危险、有害因素分为：1）坠落、滚落；2）摔倒、翻倒；3）碰撞；4）飞溅、落下；5）坍塌、倒塌；6）被碰撞；7）轧入；8）切伤、擦伤；9）踩伤；10）淹溺；11）接触高温、低温物；12）接触有害物；13）触电；14）爆炸；15）破裂；16）火灾；17）道路交通事故；18）其它交通事故；19）动作不当；20）其它。
[bookmark: _Toc384306367][bookmark: _Toc415903119][bookmark: _Toc30663][bookmark: _Toc9930][bookmark: _Toc25736][bookmark: _Toc31948]3.1.4 本评价选择的危险有害因素辨识标准
在进行危险、有害因素辨识时，应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和预测性的原则。
为了突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健康保护，本评价报告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分类与编码》，按照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主要原材料、产品物质特性，参照同类企业，确定该公司在采掘施工过程中主要存在如下危险、有害因素。
[bookmark: _Toc4954][bookmark: _Toc97481423][bookmark: _Toc415903120][bookmark: _Toc27686][bookmark: _Toc5488][bookmark: _Toc5765][bookmark: _Toc384306368]3.2 危险因素
[bookmark: _Toc2878][bookmark: _Toc649][bookmark: _Toc12357]3.2.1 地下开采
1. 坍塌
建筑物、构筑物或堆置物等在外力、重力或环境作用下超过自身的强度极限或因结构稳定性破坏发生塌落、倾倒造成的事故。
岩体开挖以后，破坏了原岩石应力的平衡，岩体中应力重新分布，产生次生应力场，使开挖后的作业面及周边的岩石发生变形、移动和破坏。地压的主要危害方式是造成岩石局部冒落、垮落和岩爆。
（1）发生原因
1）地质构造、弱结构面存在
如在风化强烈地段和构造发育强地段，引起采场、井巷不稳定。
2）采矿方法不合理，顶板管理方法不当
如采场布置方式与矿床地质条件不适应，采场阶段太高，矿块太长，顶帮暴露面积太大，时间过长，加上顶板支护、放顶时间选择不当，都容易发生坍塌事故。天井、漏斗布置在矿体上盘或切割巷道过宽都容易破坏矿体及围岩的完整，产生坍塌事故。
3）支护不当
在围岩、顶板破碎的区域，必须采取合理的支护方式与支护密度。如果没有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作业，就容易发生坍塌事故。
4）作业人员疏忽大意，检查不周
根据坍塌事故分析，只有极小部分的事故是由于较大型冒落引起的，大多数都属于局部冒落及松石伤人，且多发生在爆破后1～2小时内。这是因为岩石受爆破的冲击和震动作用后，有二次发生松动和开裂的岩石，稍受震动或时间一长马上就会冒落。这时如果正好有人站在下面，将被击中。
5）处理松石操作方法不当
由于处理松石操作不当所引起的坍塌事故，大多数是因处理前对顶板缺乏全面、细致的检查，没有掌握松石情况而造成的。如操作时撬前面的，后面的冒落；撬左边的，右边的冒落；撬小块的松石，却引起大面积冒落等。有时因为操作工人的技术不熟练，处理松石时站立位置不当，当松石下来时无法躲避而造成事故。也有一些事故是由于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冒险空顶作业，违章回收支柱而造成的。
6）对顶、底板性质及其他地质状况了解不够
顶、底板、围岩的组成及其力学性质对维护工作空间起决定作用。构造裂隙中的剪裂隙使顶板容易在无预兆中冒落。
（2）存在坍塌的场所主要有：采场、掘进工作面、巷道、硐室、井下采空区等。
（3）引起后果
1）引起构筑物破坏，如采场、井巷、井筒、硐室等破坏；
2）引起作业人员伤亡；
3）引起供水、供风、供配电系统破坏，甚至导致水灾事故。
2. 中毒
人体经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摄入或皮肤接触有毒物质造成的急性中毒事故。
（1）中毒原因分析
根据矿山生产工艺的特点，引起中毒的原因主要是爆破后产生的炮烟和其他有害烟尘。如：开采过程中遇到的采空区，巷道中存在的有害气体，火灾后产生的有害烟气等。
爆破后形成的炮烟是作业人员中毒的主要原因之一。炮烟中毒的主要原因是通风不畅和违章作业。发生作业人员中毒的原因包括：
1）违章作业。如放炮后通风时间不足就进入工作面作业；作业人员没有按要求撤离到不会发生炮烟中毒的巷道等。
2）通风设计不合理。炮烟长时间在作业区域滞留，独头巷道掘进时没有设置局部通风，没有足够的风量稀释炮烟，设计的通风时间过短等。
3）出现意外情况。如意外的人员意外进入炮烟污染区并长时间停留等。
4）焊尘中毒：焊接过程中还会产生多种有毒气体：一氧化碳、氮氧化物、臭氧、氟化氢。
（2）中毒场所：
1）爆破作业面；
2）炮烟流经的巷道；
3）炮烟积聚的采空区；
4）炮烟进入的硐室，盲巷、盲井，通风不良中段或作业巷道。
3. 窒息
由于环境缺氧或机械性窒息造成的事故。
发生作业人员室息的原因包括：
（1）人员意外进入通风不畅、长期不通风的盲巷、采空区、硐室等。
（2）突然遇到含有大量室息性气体（如CO2等）的地质构造。大量室息性气体突然涌出到采掘作业面或其他人员作业场所，人员没有防护措施。
（3）出现意外情况。如意外的风流短路、意外停风等。
（4）风道、回风井不畅通。
4. 厂（场）内车辆致害
车辆在生产经营单位内部或生产作业场所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由于碰撞、刮擦、碾压、挤压、翻车、脱轨等造成的事故。
若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采掘施工过程中存在运输作业，可能出现厂（场）内车辆（如矿用自卸汽车、铲车、挖掘机、铲运机等）致害。人员在斜坡道、平硐、巷道内行走时可能遇到自己公司、业主方或其他采掘施工企业的运输车辆，导致出现车辆伤害。
（1）产生原因
1）汽车驾驶员未经培训、驾驶技能差；
2）酒后驾车等，易发生交通事故伤人、毁物；
3）道路、场地狭窄；
4）制动失灵、方向失灵等车辆故障；
5）未设安全警示标志，特别是急转弯处，易发生人员与运输车辆相撞事故；
6）巷道断面设计或施工质量控制不好，导致人行道宽度不够，造成车辆挤伤、撞伤人；
7）人员安全意识差，行走道心，会造成人车相撞；
8）行人与运输车辆抢道，易发生被车辆挤伤、撞伤事故；
9）中段运输巷道内的照明度不够，易发生运输车辆与行人相撞事故。
（2）容易发生厂（场）内车辆致害事故的场所
1）中段运输巷；
2）井底车场；
3）斜坡道；
4）地面运输场所。
（3）产生后果
1）引起人员伤亡；
2）引起建（构）物损坏；
3）引起设备设施破坏。
5. 触电
由于电流通过人体或带电体与人体间发生放电造成的事故。
矿山工程供电、配电、电气设备（如柴油发电机、变压器、空压机、凿岩台车、电铲、耙渣机、配电柜、控制柜等）、设施较多，供电线路长，供电电压规格多样，加上矿山采掘作业环境多变、潮湿不利等因素，易造成触电伤害。
主要导致触电的因素有：1）电气设备、设施漏电；2）供电线路绝缘不好或损坏；3）供电线路短路或漏电；4）作业人员误操作；5）电气设备、设施保护装置失效；6）触及供电裸线或供电线路断裂跌落；7）运行设备或人员意外碰伤供电线路；8）未设避雷装置或避雷装置失效等。
可能造成触电伤害的场所主要有：1）变配电所；2）配电柜；）3电气硐室；4）电力驱动设备；5）敷设电缆的巷道等。
6. 机械致害
机械设备（含部件）或加工件直接与人体或设备设施接触造成的夹击、碾压、绞、剪切、割、刺及物体飞溅等事故。
（1）机械致害发生的主要原因
1）机械设备（如凿岩台车、铲运机、装运机、电耙、装渣机、电机车、矿车、地下矿用汽车、水泵、空压机等）的传动、转动部件无有效防护装置；2）人员不小心触及机械设备的静止危险部位；3）机械设备设计不当；4）操作人员未穿戴劳保用品或劳保用品穿戴不当；5）违章作业；6）其他原因。
（2）产生机械致害设备和设施
1）矿山生产所需要的提升设备、排水设备、凿岩设备、通风设备、空压机及配套设备、装载设备、运输设备及其他机械设备和设施；
2）砂轮机等机械设备，如果工作人员在上述机械作业时，被高速运行的机械所伤，或被飞出的正在加工的机械部件所伤。
（3）引起后果
1）引起人员伤亡；
2）引起设备损坏；
3）引起建（构）筑物损坏。
7. 火灾
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造成的事故。
在采掘施工过程中存在发生火灾的危险性。其火灾可分为内因火灾和外因火灾。内因火灾是由于矿床本身存在自燃性而导致的火灾，外因火灾是外部火源或炽热物体接触可燃物而导致的火灾。
内因火灾：矿物含硫量高，经长时间氧化，蓄积热量，发展到自燃引起火灾。可能发生的场所：1）采场；2）掘进工作面；3）井下溜井储矿仓；4）井底车场等。
外因火灾：由外部热源引燃可燃物发生的火灾，包括固体可燃物火灾、液体可燃物火灾、气体火灾、电气火灾以及机械电气设备运行产热蓄热引发的火灾等。可能发生的场所和设备设施有：1）配电箱；2）电缆、电线经过处；3）铲运设备；4）内燃机械设备；5）其他可燃材料储存、使用和运输地点等。
8. 高处坠落、跌落
非高处作业时，坠落或跌倒至非液体或非液态物质基准面造成的事故。
高处作业时发生坠落造成的事故。
当工作场所建有平台、竖井维护、乘坐罐笼、天井掘进或室内外有登高梯台，以及高大机械设备维护检修时，在作业过程中如果未采取防护措施、违规作业或稍有不慎，可能造成高处坠落、跌落伤害事故。
存在高处坠落、跌落危险的场所有：1）各种井口，如竖井口、溜井口、通风井口、泄水井口、天井口等场所；2）掘进工作面，如天井掘进工作面；3）地表高大的设备、设施及建（构）筑物施工检修作业；4）各种存在平台及登高梯台的场所；5）其他高处作业、检修、维护过程。
9. 物体打击
物体在受重力或其他外力的作用下产生运动，打击人体或设备设施造成的事故。
井下采掘施工过程及地面其他场所均有发生物体打击事故的危险性。如：1）人员在高处作业时，作业人员携带物件掉下，伤及下部作业人员；2）作业人员随意抛掷工具和物体时；3）运输车辆装载的矿石或废石超高、超宽，人员靠近时；4）溜井放矿时，人员靠近溜井等。
10. 容器爆炸
各类容器由于质量缺陷、使用不当或维护不当等原因发生爆炸造成的事故。
在采掘施工过程中，可能会使用的气瓶、空气压缩机及储气罐（风包）均属于压力容器。输送压缩空气的管道为压力管道。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的危险因素由于容器内具有一定温度的带压工作介质、承压元件、安全保护装置等失效，从而引发爆炸事故。引起容器爆炸的主要原因有：1）安全保护装置失效，造成空气压力超高；2）使用时间过长，维护不及时，或损伤造成承压力件失效；3）润滑不当，压力容器内的积碳燃烧爆炸；4冷却不当，造成温度过高产生爆炸。
发生容器爆炸的场所主要有：气瓶存放和使用处、空压机的气缸、储气罐和输送压缩空气的管道。
引起后果：破坏空压机房；破坏周围建（构）筑物；引起周围人员伤亡；气瓶或空压机损坏。
11. 淹溺
大量液体或液态物质经口、鼻进入肺部使呼吸道阻塞，引起人体急性缺氧窒息伤亡的事故。
在进行采掘施工过程中，存在淹溺的危险性。容易发生淹溺的场所主要有：1）井下水仓；2）高位水池；3）地面及井下蓄水池；4）周边水体；5）其他容易发生淹溺事故的场所。
12. 水害
由于防治水措施不到位导致地表水或地下水无控制地进入生产作业区造成的事故。
发生水害事故的主要原因有：1）采掘过程中没有进行探水或探水不合理；2）意外揭露水体；3）排水设施和设备设计、施工不合理；4）排水设施和设备的供电系统故障；5）未及时发现突水征兆或发现突水征兆后未采取相应措施或措施不当；6）无防水门或防水门设计存在缺陷；7）采掘过程中没有采取合理的疏水、导水措施；8）地表水体或突然大量降雨涌入井下；9）违章作业等。
易发生水害事故的区域主要有：1）断裂较发育地带；2）上部老采空区、含水层发育带；3）未封的钻孔或封闭不良的钻孔处；4）废弃巷道积水区。
引起后果：1）造成设备设施损坏；2）造成人员伤亡。
13. 起重致害
起重机械在运行、检修、试验过程中因发生挤压、倾覆、折断、倒塌、部件坠落、吊具打击、起重物坠落等造成的事故。
在采掘施工过程中，若使用起重设备，可能发生起重伤害。其危害因素主要表现为牵引链断裂或滑动件滑脱、碰撞、突然停车等，由此引发的事故有设备设施损坏、人员伤亡和影响生产等。起重伤害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设备失灵，不能及时切断电源，致使运行失控；操作人员注意力不集中或视觉障碍，不能及时停车；被运物件超重；起重设备故障等。
易发生起重致害的场所有：1）设备设施的起吊、安装、检修；2）货物的起吊和装卸等。
14. 灼烫
高温物质、高温物体或化学品作用于人体造成伤亡的事故。
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灼烫的场所有：火灾发生处；熔化焊接与热切割点等。
15. 其他
不能归于《生产安全事故分类与编码》GB6441-2025前26种类型的事故。
如：采空区冲击波伤害等。2023年10月14日，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海军萤石矿发生一起事故，历史遗留采空区顶板自然塌落，形成冲击波冲破封闭墙进入巷道，造成923m中段巷道内2人死亡。
[bookmark: _Toc27312][bookmark: _Toc30609][bookmark: _Toc3856][bookmark: _Toc97481436]3.2.2 露天开采
1. 坍塌
建筑物、构筑物或堆置物等在外力、重力或环境作用下超过自身的强度极限或因结构稳定性破坏发生塌落、倾倒造成的事故。
（1）坍塌事故发生的原因
1）边坡设计不合理；
2）开采境界内或最终边坡邻近地段存在采空区、废旧巷道等；
3）存在地质构造、断层、破碎带、层理、节理等；
4）应该进行处理的边坡未进行处理或处理不当；
5）未设置边坡的防、排水设施，以及边坡的防、排水设施存在缺陷或不起作用；
6）违章作业；
7）其他异常情况等。
（2）容易发生坍塌事故的场所
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发生坍塌事故的场所（过程）主要有：
1）露天开采形成的边坡处；2）台阶作业面；3）排土场；4）其他超高堆放物体的场所。
（3）引起后果
引起人员伤亡、设备设施损坏。
2. 厂（场）内车辆致害
车辆在生产经营单位内部或生产作业场所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由于碰撞、刮擦、碾压、挤压、翻车、脱轨等造成的事故。
露天开采通常采用自卸汽车作为矿石、废石运输载体，此外人员上下班及管理人员现场检查乘用汽车；因此，厂（场）内车辆致害（如挖机、铲车铲装）也是露天开采最常见的伤害形式之一。
（1）厂（场）内车辆致害的主要原因
1）违规操作；2）车况不好、车辆保养不良；3）路况不好、视线不良；4）驾驶人员经验技术欠缺等。
（2）容易发生厂（场）内车辆致害的场所（过程）主要有：1）矿石、废石的装载、卸排点；2）矿石、废石的运输过程；3）人员上下班途中、工作人员乘坐车辆赴矿山现场进行安全检查。
（3）引起后果
引起人员伤亡、车辆损毁。
3. 机械致害
机械设备（含部件）或加工件直接与人体或设备设施接触造成的夹击、碾压、绞、剪切、割、刺及物体飞溅等事故。
（1）机械致害发生的主要原因
1）机械设备的传动、转动部件无有效防护装置；
2）人员不小心触及机械设备的静止危险部位；
3）机械设备设计不当；
4）操作人员未穿戴劳保用品或劳保用品穿戴不当；
5）违章作业；
6）其他原因。
（2）容易发生机械致害事故的设备和设施
1）潜孔钻、压风机；2）铲装机械；3）破碎机；4）排水泵；5）机械维修、保养过程；6）其他机械设备设施。
（3）引起后果
引起人员伤亡、设备损毁。
4. 触电
由于电流通过人体或带电体与人体间发生放电造成的事故。
（1）导致触电的主要因素
1）供电系统绝缘不良，供电线路老化，绝缘效果差；2）电气设备接地或接零不良；3）安全隔离设施缺陷；4）个体防护不当或失效；5）在应该使用安全电压的场所未使用安全电压；6）作业人员误操作或违章操作；7）其他情况。
（2）容易发生触电的场所
1）露天采场配电房；2）排水设备、电铲等用电设备；3）电气线路；手持电动工具、电气设备检修、维护过程等。
（3）引起后果
引起人员伤亡、设备损毁。
5. 火灾
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造成的事故。
露天采掘施工过程中存在发生火灾的危险性，其火灾主要为外因火灾，即外部火源或炽热物体接触可燃物而导致的火灾。
（1）火灾发生的原因
火灾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可燃、易燃物体遇到点火源而引起，导致火灾发生的点火源主要有：
1）明火，如吸烟、电焊火花、违章用火等；
2）电气火灾，如电气线路短路、绝缘击穿、开关熄弧不良等；
3）工程车辆在加油过程中，遇雷击、静电及人员抽烟等活动；
4）因摩擦、撞击而产生的火源；
5）运输车辆及工程车在运输过程中，由于车载油料管理不善、车辆电线老化、过载、长距离下坡轮胎刹车系统摩擦等起火。
（2）容易发生火灾的场所
1）运输车辆、装载设备；2）电气设备、设施；3）工程机械加油过程、加油车；4）其他可燃材料储存、使用和运输过程等。
（3）后果
引起设备设施损坏、人员伤亡。
6. 物体打击
物体在受重力或其他外力的作用下产生运动，打击人体或设备设施造成的事故。
存在发生物体打击危险性的场所（过程）主要有：
1）露天采场在不同台阶上同时作业时；2）各排土场的边坡处；设备检修、维护、保养过程；4）运输车辆装载的矿石或废石超高、超宽，人员靠近时；5）其他场所。
7. 起重致害
起重机械在运行、检修、试验过程中因发生挤压、倾覆、折断、倒塌、部件坠落、吊具打击、起重物坠落等造成的事故。
存在发生起重致害的场所（过程）主要有：
1）设备吊装过程；2）使用了起重设备的场所；3）起重设备的安装、检修、维护过程。
8. 高处坠落、跌落
非高处作业时，坠落或跌倒至非液体或非液态物质基准面造成的事故。
高处作业时发生坠落造成的事故。
采掘施工过程中存在高处坠落、坠落危险的场所（过程）主要有：1）采场的各作业台阶；2）各排土场边缘；3）上、下大型机械设备的过程；4）各种存在平台及登高梯台的场所；5）其他高处（台阶）作业、检修、维护过程。
9. 淹溺
大量液体或液态物质经口、鼻进入肺部使呼吸道阻塞，引起人体急性缺氧窒息伤亡的事故。
在进行采掘施工过程中，存在淹溺的危险性。容易发生淹溺的场所主要有：1）集水坑；2）高位水池；3）地面蓄水池；4）周边水体；5）其他容易发生淹溺事故的场所。
10. 容器爆炸
各类容器（如乙炔瓶、氧气瓶等）由于质量缺陷、使用不当或维护不当等原因发生爆炸造成的事故。
（1）容器爆炸的原因
1）管路或容器内部压力超压；2）使用时间太长或损伤造成强度下降；3）安全保护装置等失效；4）违章操作等。
（2）容易发生容器爆炸的场所
1）输送生产用压缩动力空气的管路；2）储存压缩动力空气的容气瓶使用和存放点。
11. 其他
不能归于《生产安全事故分类与编码》GB6441-2025前26种类型的事故。
复合型事故中无法归类的特殊致害方式：如冲击波伤害、特殊气体物理冲击等。
[bookmark: _Toc17811][bookmark: _Toc97481445][bookmark: _Toc384306383][bookmark: _Toc24276][bookmark: _Toc25234][bookmark: _Toc415903134][bookmark: _Toc31990]3.3 有害因素
[bookmark: _Toc21411][bookmark: _Toc3019]3.3.1 粉尘
粉尘危害是矿山开采作业过程中最大的职业病危害之一。粉尘对人体造成的危害与粉尘的分散度、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和粉尘的物理化学特性有关。一般随着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含硫量的增加，粉尘的危害性增大；在不同粒径的粉尘中，呼吸性粉尘对人体的危害最大。
在采掘施工过程中，如凿岩、矿岩装运、转载等作业活动及场所易产生粉尘。主要产尘点或工序有：采场、掘进作业面凿岩和爆破作业、铲装、运矿、卸矿和放矿点等作业。
[bookmark: _Toc31538][bookmark: _Toc28913]3.3.2 噪声与振动
在采掘施工过程中，主要噪声源有凿岩设备、矿石运输设备、通风设备和排水设备等。
凿岩设备等会产生高频和低频振动，使作业接触人员肢体麻木、振颤、疲劳，长期作用将使人丧失劳动能力。
1. 噪声的危害
（1）对生理的影响
对听觉的影响：噪声可引起听觉疲劳、噪声性耳聋、爆炸性耳聋。
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可引起头痛、头晕、多梦、失眠、心急、记忆力减退等神经衰弱综合症。
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心率失常、心跳过速、血管收缩，从而影响血液循环。长期下去可引起高血压和心脏病。
对消化系统的影响：抑制胃功能，减少唾液分泌。长期处于噪声环境的作业人员易患胃溃疡和胃肠炎。统计资料表明，在噪声大的工业行业里，作业人员胃溃疡的发病率要比安静环境里高5倍。
影响内分泌系统：在70～80dB（A）的环境里工作，肾上腺皮质功能增强，使机体能适应刺激强度；而在100dB（A）以上，肾上腺皮质功能减弱。
对视觉的影响：会使视力及识别速度降低，改变视野并产生病变，导致视力下降和视物模糊。
（2）对心理的影响
对感知觉水平的影响：掩盖工作中的听觉讯号，损害听力。
对反应时间的影响：导致反应时间延长。
对情绪的影响：烦躁不安、注意力分散。噪声越大，引起烦恼的可能性越大。使得作业人员具有侵犯性、多疑性、易怒性和厌倦。
（3）对工作的影响
由于噪声对作业人员产生上述影响，从而降低作业效率。由于作业人员易产生单调、烦恼、易疲劳、反应迟钝和注意力不集中现象，所以会导致事故发生。
2. 振动的危害
振动对人体的危害，可分为全身性振动和局部性振动。
（1）全身振动：轻的引起头晕、眩晕、恶心、呕吐等，重的可发生内脏器官充血和位置的移动，从而对神经系统、心血管、消化、生殖系统等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如记忆力下降、工作效率降低、消化不良等。
（2）局部振动：使用风动工具和电动工具，使用者手、腕部长期振动而引起振动病。手部血管神经运动障碍。轻的有手指麻木感，僵硬；重的手指麻木失去知觉，出现刺痛。
[bookmark: _Toc21197][bookmark: _Toc28085]3.3.3 高低温
在夏季暴露在地表作业或室内，因环境高温达35°C以上。高温可使人脱水、中暑，休息效果低下；严重时可使人丧失意识，电解质不平衡引起死亡。冬季在地表作业时，人员缺少防寒劳保用品，可能会发生冻伤。
[bookmark: _Toc384306388][bookmark: _Toc4682][bookmark: _Toc415903139][bookmark: _Toc115780598][bookmark: _Toc3922][bookmark: _Toc123][bookmark: _Toc11001]3.4 其它危险有害因素
[bookmark: _Toc5506]任何作业过程都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到本身存在危险有害的物质，因此，采用有效的手段和措施进行控制、消除或降低危险有害程度，是预防事故的关键。
危险有害物质、能量失去控制的主要体现：人的失误；管理缺陷；设备设施故障；作业环境不良。
[bookmark: _Toc24815][bookmark: _Toc10279]3.4.1 人的失误
人的失误是指负荷超限、健康状况异常、从事禁忌作业、心理异常等因素、工作中主要体现为“三违”行为。
[bookmark: _Toc29806][bookmark: _Toc18507][bookmark: _Toc3631]3.4.2 管理缺陷
安全机构设置：结构、人员组成不当，造成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衔接不当、管理空白、专业不全等，从而造成安全管理上的漏洞。
安全管理方案、应急预案、方法、措施等未按照有关法规制定，造成事故抢救工作开展不力，从而影响矿山安全生产。
[bookmark: _Toc1379][bookmark: _Toc20147][bookmark: _Toc4055]3.4.3 设备设施故障
设备缺陷是指设备、元件由于设计、制造、安装等过程出现偏差而造成设备达不到预定功能，或者在运行中受损、功能下降等未得到及时检修完善带病运行等现象
[bookmark: _Toc24473][bookmark: _Toc29203][bookmark: _Toc15715]3.4.4 作业环境不良
主要指如台风、暴雨、雷电、泥石流、滑坡等自然因素导致人员伤亡、建筑物损坏，以及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不良，如作业空间狭小，通风不良，通道不畅及断面偏小等，造成观察判断失误间接引发伤害事故。
[bookmark: _Toc4356][bookmark: _Toc1098][bookmark: _Toc415903142][bookmark: _Toc384306391][bookmark: _Toc2699][bookmark: _Toc24407][bookmark: _Toc110395212]3.5 重大危险源辨识
该公司非煤矿山采掘施工仅为劳务输出承包工程项目，采掘施工项目正常作业时期，不从事爆破作业，无炸药库，故不构成重大危险源。
[bookmark: _Toc11773][bookmark: _Toc2947]3.6 重大事故隐患判定
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目前无采掘施工作业项目，故暂时不涉及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在未来承接采掘施工项目时应了解业主方以及自身是否存在该文件中所列的重大事故隐患，若存在，则在隐患整改完成前，不得承接其采掘施工作业。


4. [bookmark: _Toc346012057][bookmark: _Toc9159][bookmark: _Toc23420][bookmark: _Toc1730][bookmark: _Toc510427384]评价单元划分和评价方法选择
[bookmark: _Toc28147][bookmark: _Toc9368][bookmark: _Toc10757]4.1 评价单元的划分
[bookmark: _Toc510427385][bookmark: _Toc346009501][bookmark: _Toc26884][bookmark: _Toc6930][bookmark: _Toc3900][bookmark: _Toc211307219]4.1.1 概述
评价单元是为了真实地开展安全评价需要，在危险、有害因素识别的基础上，根据评价目的和评价方法需要，按被评价项目的工艺特点，将评价对象划分为几个相对独立，不同类型的多个单元，分别评价，最后作出综合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510427386][bookmark: _Toc28567][bookmark: _Toc346009502][bookmark: _Toc2198][bookmark: _Toc211307220][bookmark: _Toc8225]4.1.2 评价单元划分
根据相关规定，矿山采掘施工单位必须进行安全现状评价，结合评价对象，本评价单元按照如下方面划分：
1. 安全管理单元
2. 采掘施工作业单元
[bookmark: _Toc510427387][bookmark: _Toc3895][bookmark: _Toc18066][bookmark: _Toc3627]4.2 评价方法选择
安全评价方法是对系统的危险、有害因素及其危险、危害程度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评价的方法。评价方法的选择是根据评价的动机、结果的需要，考虑评价对象的特征以及评价方法的特点而确定的，根据从事矿山采掘施工的危险、有害因素的特征以及安全评价导则的要求，本评价选用矿山采掘施工单位安全检查表分析法、预先危险分析法（PHA）。
表4.2-1 各评价单元所选用的评价方法一览表
	序号
	评价单元
	评价方法

	1
	安全管理单元
	安全检查表

	2
	采掘施工作业单元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


[bookmark: _Toc510427388][bookmark: _Toc346009503][bookmark: _Toc6705][bookmark: _Toc17981][bookmark: _Toc211307222][bookmark: _Toc26716]4.2.1 安全检查表法
针对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采掘施工作业的实际情况，所选用的安全检查表为江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制定的《关于印发江西省非煤矿山安全检查表的通知》（赣安监管一字[2008]338号，已按现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进行了更新）中的江西省非煤矿山采掘施工作业安全检查表，对安全管理单元与施工设备安全单元进行评价。
目前该公司为《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换证，本次评价仅针对该项目部安全管理、设备安全进行评价，不对具体的矿山系统进行评价。
1. 安全检查表编制的主依据
（1）有关法律、法规、标准
（2）事故案例、经验、教训
（3）《关于印发江西省非煤矿山安全检查表的通知》（赣安监管—字[2008]338号）所附的《江西省非煤矿山采掘施工作业安全检查表》，并按现行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进行了更新。
2. 检查表分析步骤
（1）选择确定的安全检查表
（2）完成分析
（3）编制分析结果文件
3. 检查表评价程序
（1）熟悉评价对象
（2）收集资料，包括法律、法规、规程、标准、案例、经验教训。
（3）编制检查表
（4）按检查表逐项检查，按表的内容回答“是”、“否”、“符合”、“不符合”或以“打分’的形式将检查项目，作出肯定明确的回答。
（5）表述分析、评价结果。
[bookmark: _Toc5132][bookmark: _Toc24652][bookmark: _Toc22799][bookmark: _Toc12730][bookmark: _Toc30685][bookmark: _Toc21491][bookmark: _Toc30678]4.2.2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
一、评价方法简介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是一种简单易行的评价操作人员在具有潜在危险性环境中作业时的危险性的半定量评价方法。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用与系统风险有关的三种因素指标值之积来评价操作人员伤亡风险大小，这三种因素是L：事故发生的可能性；E：人员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C：一旦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给三种因素的不同等级分别确定不同的分值，再以三个分值的乘积D来评价作业条件危险性的大小。即：D＝L×E×C。
二、评价步骤
评价步骤为：
1、以类比作业条件比较为基础，由熟悉作业条件的人员组成评价小组；
2、由评价小组成员按照标准给L、E、C分别打分，取各组的平均值作为L、E、C的计算分值，用计算的危险性分值D来评价作业条件的危险性等级。
三、赋分标准
1、事故发生的可能性（L）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用概率来表示时，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故频率为0，而必然发生的事故概率为1。然而，从系统安全的角度考虑，绝对不发生的事故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为地将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极小的分值定为0.1，而必然要发生的事故的分值定为10，以此为基础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指定为若干中间值。见表4.2-2。
表4.2-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L）
	分数值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分数值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10
	完全可以预料到
	0.5
	极不可能，可以设想

	5
	相当可能
	0.2
	极不可能

	3
	可能，但不经常
	0.1
	实际不可能

	1
	可能性小，完全意外
	
	


2、人员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E）
人员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时间越多，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越大，相应的危险性也越大。规定人员连续出现在危险环境的情况分值为10，而非常罕见地出现在危险环境中的情况分值为0.5，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情况规定若干个中间值。见表4.2-3。
表4.2-3 人员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E）
	分数值
	人员暴露于危险
环境的频繁程度
	分数值
	人员暴露于危险
环境的频繁程度

	10
	连续暴露
	2
	每月一次暴露

	6
	每天工作时间暴露
	1
	每年几次暴露

	3
	每周一次，或偶然暴露
	0.5
	非常罕见的暴露


3、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C）
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范围变化很大，所以规定分数值为1－100。把需要治疗的轻微伤害或较小财产损失的分数值规定为1，造成多人死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分数值规定为100，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规定若干个中间值。见表4.2-4。
表4.2-4 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C）
	分数值
	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
	分数值
	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

	100
	大灾难，多人死亡或重大财产损失
	7
	严重，重伤或较小的财产损失

	40
	灾难，数人死亡或很大财产损失
	3
	重大，致残或很小的财产损失

	15
	非常严重，一人死亡
或一定的财产损失
	1
	　引人注目，
不利于基本的安全卫生要求


4、 危险等级划分标准
根据经验，危险性分值在20分以下为低危险性，这样的危险比日常生活中骑自行车去上班还要安全些，如果危险性分值在20-70之间，为一般危险，需要注意；如果危险性分值在70-160之间，有显著的危险性，需要采取措施整改；如果危险性分值在160-320之间，有高度危险性，必须立即整改；如果危险性分值大于320，极度危险，应立即停止作业，彻底整改。按危险性分值划分危险性等级的标准见表4.2-5。
表4.2-5 危险性等级划分标准
	D值
	危险程度
	D值
	危险程度

	＞320
	极其危险，不能继续作业
	20－70
	可能危险，需要注意

	160－320
	高度危险，需立即整改
	＜20
	稍有危险，可以接受

	70－160
	显著危险，需要整改
	
	





5. [bookmark: _Toc1165][bookmark: _Toc21997][bookmark: _Toc510427390][bookmark: _Toc4479]安全评价
[bookmark: _Toc510427391][bookmark: _Toc5357][bookmark: _Toc24920][bookmark: _Toc22269]5.1 安全管理单元评价
[bookmark: _Toc15743][bookmark: _Toc14307][bookmark: _Toc30288]5.1.1 安全检查表评价
根据《江西省非煤矿山采掘施工企业安全检查表》，通过查阅证照、记录、资料以及现场查看，对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采掘施工作业的安全管理单元进行评价。
表5.1-1 安全管理单元安全检查表
	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
方法
	检查
记录
	标准
分值
	评分
标准
	得分

	






1、相关证照（协议）
	1.1安全生产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条
	查看有效证件
	有
	否决项
	
	符合

	
	1.2营业执照；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
	查看有效证件
	有
	否决项
	
	符合

	
	1.3采矿许可证；
	《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五条
	查看有效证件
	属于采掘施工企业
	否决项
	
	无此项

	
	1.4矿山工程施工资质证；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十三条
	查看有效证件
	有
	否决项
	
	符合

	
	1.5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
	《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第三条
	查看有效证件
	不涉及爆破作业
	否决项
	
	无此项

	
	1.6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
	《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查看有效证件
	暂不涉及
	否决项
	
	无此项

	
	1.7主要负责人资格证书；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查看有效证件
	持证上岗
	否决项
	
	符合

	
	1.8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查看有效证件
	持证上岗
	否决项
	
	符合

	
	1.9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资格证；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查看有效证件
	持证上岗
	否决项
	
	符合

	
	1.10从业人员培训证明；
	《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八条
	查看有效证件
	对从业人员进行了相关培训
	否决项
	
	符合

	
	1.11隐患排查治理运行有效；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通知》安委办（2012）1号
	查看有效证件
	暂未承接项目
	否决项
	
	/

	
	1.12与发包的企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九条
	查看有效文件
	暂无发包企业
	否决项
	
	不涉及

	
	1.13安全生产基础资料建档规范。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的通知》
	查看有效文件
	设有资料室，对档案进行分类管理
	否决项
	
	符合

	[bookmark: OLE_LINK1]2、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和制度建设
	2.1应建立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安全生产法》
第十二条
	查看有效文件
	已建立
	2
	未建立
不得分
	2

	
	2.2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人员；
	《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四条
	查看有效文件
	已设置安全生产委员会，配备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
	未设置
不得分
	2

	
	2.3建立和健全各级、各部门、各岗位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法》
第四条
	查看有效文件
	符合
	3
	缺1项扣0.5分
	3

	
	2.4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二条
	查看有效文件
	已明确各岗位的考核标准
	3
	未签订
不得分
	3

	
	2.5落实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法》
第四条
	查看有效文件
	已落实
	2
	未落实
不得分
	2

	
	2.6建立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六条
	查看有效文件
	
	32
	
	

	
	2.6.1安全检查制度；
	
	
	已编制
	2
	
	2

	
	2.6.2职业危害预防制度；
	
	
	已编制
	2
	
	2

	
	2.6.3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已编制
	2
	
	2

	
	2.6.4生产安全事故管理制度；
	
	
	已编制
	2
	
	2

	
	2.6.5重大危险源监控和安全隐患排查制度；
	
	
	已编制
	2
	
	2

	
	2.6.6设备设施安全管理制度；
	
	
	已编制
	2
	
	2

	
	2.6.7安全生产档案管理制度；
	
	
	已编制
	2
	
	2

	
	2.6.8安全生产奖惩制度；
	
	
	已编制
	2
	
	2

	
	2.6.9安全目标管理制度；
	
	
	已编制
	2
	
	2

	
	2.6.10安全例会制度；
	
	
	已编制
	2
	
	2

	
	2.6.11事故隐患排查与整改制度；
	
	
	已编制
	2
	
	2

	
	2.6.12安全技术措施审批制度；
	
	
	已编制
	2
	
	2

	
	2.6.13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已编制
	2
	
	2

	
	2.6.14应急管理制度；
	
	
	已编制
	2
	
	2

	
	2.6.15安全技术措施专项经费提取和管理制度；
	
	
	已编制
	2
	
	2

	
	2.6.16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
	
	
	已编制
	2
	
	2

	3、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3.1所有从业人员应经“三级”安全教育,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井下作业新员工上岗前不少于72学时；
	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条
	查看有效文件
	已培训考核
	2
	缺1项扣2分，1项不齐全扣1分
	2

	
	3.2矿山主要负责人具备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九条
	
	具备
	2
	
	2

	
	3.3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具备相应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九条
	
	具备
	2
	
	2

	
	3.4调换工种或岗位的人员，应进行新工种、岗位上岗前的安全操作培训；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第4.5.4条
	
	有此要求
	2
	
	2

	
	3.5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的人员应进行相应安全知识、操作技能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作业；
	《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六条
	
	按要求执行
	2
	
	2

	
	3.6定期组织实施全员安全再教育，每年不少于20学时。开展班组安全活动，并建立记录；
	《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条
	
	已定期组织教育
	2
	
	2

	
	3.7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结果应有记录，并存档；
	《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条
	
	考核结果满足要求，有存档
	2
	
	2

	4、
安全检查
	4.1开展定期、不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
	查看有效记录
	有检查
	2
	缺1项
扣2分
	2

	
	4.2有安全检查记录、隐患整改记录；
	
	
	有记录
	2
	
	2

	
	4.3有检查处理记录。
	
	
	有记录
	2
	
	2

	5、
安全投入
	5.1提取安全技术措施经费投入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三条
	查看有效记录
	暂未承接项目
	3
	1项未做到扣3分
	/

	
	5.2是否有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证明文件。
	
	
	暂未承接项目
	3
	
	/

	
	5.3有安全投入使用计划。
	
	
	暂未承接项目
	3
	
	/

	
	5.4有投入购置安全设施设备等实物发票。
	
	
	暂未承接项目
	3
	
	/

	6、
保险
	6.1依法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
	《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八条
	查看有效文件
	已缴纳
	否决项
	
	符合

	
	6.2办理安全生产责任险。
	
	
	已缴纳
	
	
	符合

	7、
应急
救援
	7.1成立应急救援组织机构或指定专职人员；
	《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八十二条；《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
六条；《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第8.1、8.2条；《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二条。

	查看有效文件
	已成立
	2
	缺1项扣2分，1项不完善扣1分
	2

	
	7.2编制边坡坍塌、排土场泥石流、爆破伤害等各种事故，以及采矿诱发地质灾害等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
	
	
	已编制
	2
	
	2

	
	7.3应急救援预案内容是否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2
	
	2

	
	7.4是否进行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未见
	2
	
	0

	
	7.5应与专业机构签订应急救援协议；
	
	
	已签订
	2
	
	2

	
	7.6应急救援设备、器材配备是否满足救援要求。
	
	
	未见
	2
	
	0

	8、
设备
设施
	8.1企业应建立设备设施档案；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第 4.7.4、4.7.5 条
	查看有效记录
	暂未承接项目
	2
	1项不符合扣2分，
1项不完善扣1分
	/

	
	8.2特种设备应经法定机构检验合格，持证使用；
	
	
	暂未承接项目
	2
	
	/

	
	8.3各种安全仪器、仪表和附件经周期性检验合格，并有校验记录；
	
	
	暂未承接项目
	2
	
	/

	
	8.4企业应经常进行设备设施的检修保养，并有专人负责维护；
	
	
	暂未承接项目
	2
	
	/

	
	8.5配备与承担工程项目相适应的设备设施，并保持完好。
	
	
	暂未承接项目
	2
	
	/

	合计
	

	
	
	
	88
	
	84


[bookmark: _Toc149401574][bookmark: _Toc211307231]注：1、非煤矿山采掘施工作业安全现状检查表标准分值为100分，最终检查得分以各项得分累加值；判定标准按：得分率≧90%为好，90%﹥得分率≧75%为一般，75%﹥得分率≧60%为差，得分率﹤60%为不合格；
2、否决项的定义有1项不符合即判定为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3、每1个单项中扣分累计数为扣完单项分为止；
4、检查方法分为如下四种：1类为查验证照和文件、2类为查看图纸和资料、3类为查看记录、4类为现场检查检测。
[bookmark: _Toc14450][bookmark: _Toc8232][bookmark: _Toc18369]5.1.2 评价小结
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齐全且均在有效期内；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均经培训考核后持证上岗，配备了专业技术人员，对从业人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
企业建立了较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较健全，班组管理制度较齐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考核情况良好。绝大部分作业人员按章操作；对作业现场进行了定期不定期检查，保留有检查、整改记录，开展了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并保存有记录，设备设施均保持完好。企业已按要求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用于安全评价、安全教育培训、安全生产责任险、应急设备设施和个体劳动防护用品等方面。
运用安全检查表对企业安全现状进行评价，综合安全管理单元总分100分，应得分88分，得分84分，得分率为95.5%，为好的非煤矿山采掘施工企业。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 未进行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2. 未见应急救援设备、器材配备。
[bookmark: _Toc15065][bookmark: _Toc510427392][bookmark: _Toc3813][bookmark: _Toc17474]5.2 采掘施工作业单元评价
采用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方法，对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采掘施工作业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的危险程度进行预测性评价。
[bookmark: _Toc217966280][bookmark: _Toc293474775][bookmark: _Toc346009505][bookmark: _Toc244071270][bookmark: _Toc510427393][bookmark: _Toc27121][bookmark: _Toc8032][bookmark: _Toc9769][bookmark: _Toc217966282]5.2.1 危险程度评价
一、地下开采
1. 坍塌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3；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3；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7。
2. 中毒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1；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3；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15。
[bookmark: _Toc510427399]3. 窒息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1；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3；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15。
4. 厂（场）内车辆致害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3；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3；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7。
5. 触电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3；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3；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7。
6. 机械致害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1；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6；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7。
7. 火灾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1；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3；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15。
8. 高处坠落、跌落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1；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6；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7。
9. 物体打击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3；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6；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3。
10. 容器爆炸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0.5；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3；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7。
11. 淹溺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1；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3；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15。
12. 水害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1；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3；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15。
13. 起重致害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1；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2；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7。
14. 灼烫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1；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2；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7。
15. 粉尘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3；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6；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3。
16. 噪声与振动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3；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6；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1。
17. 高低温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1；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2；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1。
评价汇总见表5.2-1。
表5.2-1 地下开采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表
	序号
	危险、有害因素
	风险值D=L*E*C
	危险程度

	
	
	L
	E
	C
	D
	

	1
	坍塌
	3
	3
	7
	63
	可能危险

	2
	中毒
	1
	3
	15
	45
	可能危险

	3
	窒息
	1
	3
	15
	45
	可能危险

	4
	厂（场）内车辆致害
	3
	3
	7
	63
	可能危险

	5
	触电
	3
	3
	7
	63
	可能危险

	6
	机械致害
	1
	6
	7
	42
	可能危险

	7
	火灾
	1
	3
	15
	45
	可能危险

	8
	高处坠落、跌落
	1
	6
	7
	42
	可能危险

	9
	物体打击
	3
	6
	3
	54
	可能危险

	10
	容器爆炸
	0.5
	3
	7
	10.5
	稍有危险

	11
	淹溺
	1
	3
	15
	45
	可能危险

	12
	水害
	1
	3
	15
	45
	可能危险

	13
	起重致害
	1
	2
	7
	14
	稍有危险

	14
	灼烫
	1
	2
	7
	14
	稍有危险

	15
	粉尘
	3
	6
	3
	54
	可能危险

	16
	噪声与振动
	3
	6
	1
	18
	稍有危险

	17
	高低温
	1
	2
	1
	2
	稍有危险


二、露天开采
1. 坍塌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3；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3；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7。
2. 厂（场）内车辆致害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3；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3；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7。
3. 机械致害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1；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6；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7。
4. 触电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3；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3；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7。
5. 火灾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1；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3；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3。
6. 物体打击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3；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6；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3。
7. 起重致害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1；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2；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7。
8. 高处坠落、跌落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1；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6；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7。
9. 淹溺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1；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2；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15。
10. 容器爆炸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0.5；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3；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7。
11. 粉尘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3；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3；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3。
12. 噪声与振动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3；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6；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1。
13. 高低温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L，取3；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分值E，取3；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分值C，取1。
评价汇总见表5-3。
表5-3 露天开采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表
	序号
	危险、有害因素
	风险值D=L*E*C
	危险程度

	
	
	L
	E
	C
	D
	

	1
	坍塌
	3
	3
	7
	63
	可能危险

	2
	厂（场）内车辆致害
	3
	3
	7
	63
	可能危险

	3
	机械致害
	1
	6
	7
	42
	可能危险

	4
	触电
	3
	3
	7
	63
	可能危险

	5
	火灾
	1
	3
	3
	9
	稍有危险

	6
	物体打击
	3
	6
	3
	63
	可能危险

	7
	起重致害
	1
	2
	7
	14
	稍有危险

	8
	高处坠落、跌落
	1
	6
	7
	42
	可能危险

	9
	淹溺
	1
	2
	15
	30
	可能危险

	10
	容器爆炸
	0.5
	3
	7
	10.5
	稍有危险

	11
	粉尘
	3
	3
	3
	27
	可能危险

	12
	噪声与振动
	3
	6
	1
	18
	稍有危险

	13
	高低温
	3
	3
	1
	9
	稍有危险


[bookmark: _Toc18774][bookmark: _Toc29879][bookmark: _Toc26076]5.2.2 评价小结
1. 结合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结果，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未来在承接地下开采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坍塌、中毒、窒息、厂（场）内车辆致害、触电、机械致害、火灾、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容器爆炸、淹溺、水害、起重致害、灼烫、粉尘、噪声与振动、高低温。其中坍塌、中毒、窒息、厂（场）内车辆致害、触电、机械致害、火灾、高处坠落、跌落、物体打击、淹溺、水害、粉尘等12种是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危险程度为可能危险，需要注意；容器爆炸、起重致害、灼烫、噪声与振动、高低温等5种危险、有害因素，危险程度为稍有危险，可以接受。
2. 结合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结果，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未来在承接地下开采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坍塌、厂（场）内车辆致害、机械致害、触电、火灾、物体打击、起重致害、高处坠落、跌落、淹溺、容器爆炸、粉尘、噪声与振动、高低温。其中坍塌、厂（场）内车辆致害、机械致害、触电、物体打击、高处坠落、淹溺、粉尘等8种是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危险程度为可能危险，需要注意；火灾、起重致害、容器爆炸、噪声与振动、高低温等5种危险、有害因素，危险程度为稍有危险，可以接受。



6. [bookmark: _Toc18897][bookmark: _Toc510427403][bookmark: _Toc5053][bookmark: _Toc22093]安全管理对策措施及建议
[bookmark: _Toc25016][bookmark: _Toc6415][bookmark: _Toc10097][bookmark: _Toc510427405][bookmark: _Toc211307239]6.1 安全管理方面的对策措施
1、未进行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2、应急救援设备、器材配备应满足救援要求。
3、根据被评价单位的业务对象主要是非煤矿山采掘工程施工，其特点是工程施工项目范围较宽，施工地点经常变动，施工条件不尽相同，具有较大的变动性，施工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4、矿山采掘工程施工项目、单位、类别条件有较大的变动性特点，为确保施工队伍的安全，要求对每一新接项目，事前必须做好详细调查、研究、咨询工作，预先制订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并与施工人员进行交底。
5、后续需结合采掘施工作业实际，针对矿山条件，进一步完善采掘施工作业安全生产责任管理制度。
6、建立健全从上而下的安全管理机构，进一步完善由公司、项目、班组三级安全管理制度及符合安全规范要求网络体系。
7、公司应完善每一项目责任制度，对每一采掘施工项目应由公司指定一名专职安全员。
[bookmark: _Toc25797][bookmark: _Toc510427406][bookmark: _Toc27770][bookmark: _Toc10480]6.2 安全生产保证体系的对策措施
1、企业必须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是企业主体责任，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在具体的行为上要求各项目负责人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责任，认真执行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以及本企业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及时发现、解决生产中各种危险源及其事故隐患。
2、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防止职业危害的专业管理机构，配备必要的合格的技术人员及安防专业队伍。工作上支持他们，充分发挥专业队伍在安全生产中的作用。
3、按照安全生产法的要求，应对全体员工认真做好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教育，普及安全技术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经常进行技术和业务培训，按照规定要求，全员分别达到管理人员，新（老）员工所必须达到的安全教育培训时间，并做好培训记录，纳入档案管理。
4、特种作业人员，由于他们所担负的作业处于高危状态，不仅危及自己安全，同时还可能殃及他人安全，还有一些要害岗位、重大关键设备、设施必须经过专门的技术培训和专门的安全教育，经考核合格取得操作资格证书或其它有效证件后，方准上岗。企业应根据工作岗位的需要，对特种作业人员应及时组织培训，经考试合格取证上岗。
5、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企业已建立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汇编成册，内容较全面，今后应重点把制度、规程及操作方法落实到每个人的行为上。
6、安全检查是企业消除事故隐患的好方法，从制度上规定检查方法、时间、地点、参加人员，这固然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安全检查及时发现隐患，采取措施整改事故隐患，按照“四定四不准”原则，把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7、对于一些要害岗位、重要设备、设施、危险区域，应严加管理，并设置照明或安全警戒标志。
8、企业必须按国家规定提取安全措施专项费用，安全措施专项费用必须专款专用，且每年应和下年度生产经营计划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企业主管部门应按国家规定和企业实际情况核准安措计划。
9、为了及时、准确抢救可能发生的事故，企业应建立专职或兼职的救护队和医疗急救组织，有条件的应配备必要的装备、器材、药物。每年应对员工进行自救互救演练。
10、企业应按规定给员工发放合格的劳动保护用品，并监督员工穿戴和正确使用劳动保护用品和用具。
11、企业安全专业部门做好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的原始记录，并归档保存。
[bookmark: _Toc26847][bookmark: _Toc25250][bookmark: _Toc510427407][bookmark: _Toc22360]6.3 施工设备安全方面的对策措施
根据对该企业施工设备管理情况的调查及咨询有关负责人情况介绍，为了减少该系统可能存在的危险及有害因素，提出如下对策措施：
1、作为公司管理层，要把设备的购置、使用、维修、改造、更新、直至报废的全过程进行综合管理，并在制度上规定一套结合实际、针对性强的管理程序和办法。把“责、权、利”落实到人。
2、各类重要或较大型的关键设备，在使用、维修、保养方面要制订单机操作规程，凡属特种设备，其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业的培训，获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经考核后才能上岗操作。
3、设备开动前，应检查各部件是否齐全，连接处是否牢固，紧固件有无松动、润滑是否良好，特别是设备本身所具有的安全制动设施，各种防护罩（壳）、各种紧固件是否齐全、可靠，性能应达标，实行确认后，方可带负荷运转。
4、设备安全性能检测是保证设备正常安全运转的重要工作。企业在确定施工项目之后，应根据项目的需要，先行设计设备选型，采购具有合法生产厂家的合格产品。现有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安装之后，必须进行安全检测，并在安全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5、考虑企业流动性较大，在企业施工业务转移时，设施设备搬迁，除了运输车辆安全性能必须确保外，还应注意装车、卸车物件保证安全，绝不能人货混装。
[bookmark: _Toc11453][bookmark: _Toc32465][bookmark: _Toc510427410][bookmark: _Toc3820]6.4 工程施工安全对策措施
1、采掘施工作业安全对策措施：
1）掘进作业，都必须坚持按设计施工，禁止无设计施工，边设计边施工，先施工后补设计。
2）采掘作业工程，都必须具有安全措施设计，在审查施工设计时，同时审查安全措施设计。
3）采掘施工之前，必须先处理有关事故隐患，先做好安全检查、通风防尘、防毒措施。
4）凿岩前必须检查作业面上有无盲炮，有盲炮时必须先行处理，严禁“掏老眼”。
[bookmark: _Toc18908]6.5 恢复采掘施工作业安全对策措施
鉴于该公司近三年未承揽采掘施工项目，现场实践经验存在空窗期，为确保持续满足安全生产条件、稳妥恢复施工作业，特制定以下对策措施：
1、核心管理人员“以老带新+外部引进”
（1）保留原有项目管理、技术、安全等关键岗位的资深人员，作为经验传承的核心力量；
（2）对于流失的关键岗位，引进具有同类矿山施工业绩的成熟人才，确保项目管理团队具备完整的井下/露天施工经验；
（3）实施“师带徒”制度，新老搭配组建项目部，新进人员须在资深人员指导下跟班作业后方可独立上岗。
2、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复审与实操强化
（1）对照《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9号），全面核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有效性；
（2）针对取证后长期未实际操作的作业人员，组织模拟实操训练，在恢复施工前完成技能复训和考核；
（3）重点加强井下通风、爆破、支护、排水等关键岗位的实操能力评估。
3、安全教育培训
重点学习新实施的《生产安全事故分类与编码》（GB6441-2025），新修订的《江西省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地下/露天矿山典型事故案例分析与防范。培训后严格考核，考核不合格者不得上岗。
4、安全生产条件自查
对照《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要求，逐项自查安全生产条件，重点核查：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应急预案、安全投入等是否健全有效。
5、应急能力建设
（1）根据拟承揽项目的特点，修订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
（2）组织应急演练，重点演练火灾、透水、冒顶、中毒窒息等井下常见事故的应急处置。
6、复工前报备
（1）在承接首个施工项目前，向属地应急管理部门提交复工报告，说明人员、设备、资质、安全措施等准备情况
（2）主动邀请监管部门对复工准备情况进行现场指导
7、过程信息报送
（1）恢复施工后，按规定及时报送安全生产信息
（2）主动汇报首期项目安全管理情况，接受监管监督



7. [bookmark: _Toc10146][bookmark: _Toc9037][bookmark: _Toc30531][bookmark: _Toc510427411]安全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2726][bookmark: _Toc8465][bookmark: _Toc18356]7.1 综合评价结论
1）安全管理单元
运用安全检查表对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采掘作业进行评价，综合安全管理单元总分100分，应得分100分，得分100分，得分率为100.0%，为好的采掘施工企业。
2）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未来在承接地下开采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坍塌、中毒、窒息、厂（场）内车辆致害、触电、机械致害、火灾、高处坠落、跌落、物体打击、容器爆炸、淹溺、水害、起重致害、灼烫、粉尘、噪声与振动、高低温。其中坍塌、中毒、窒息、厂（场）内车辆致害、触电、机械致害、火灾、高处坠落、物体打击、淹溺、水害、粉尘等12种是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危险程度为可能危险，需要注意；容器爆炸、起重致害、灼烫、噪声与振动、高低温等5种危险、有害因素，危险程度为稍有危险，可以接受。
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未来在承接地下开采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坍塌、厂（场）内车辆致害、机械致害、触电、火灾、物体打击、起重致害、高处坠落、跌落、淹溺、容器爆炸、粉尘、噪声与振动、高低温。其中坍塌、厂（场）内车辆致害、机械致害、触电、物体打击、高处坠落、淹溺、粉尘等8种是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危险程度为可能危险，需要注意；火灾、起重致害、容器爆炸、噪声与振动、高低温等5种危险、有害因素，危险程度为稍有危险，可以接受。
综合上述，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采掘施工作业能够满足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章、规范的要求，符合安全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26661][bookmark: _Toc8210][bookmark: _Toc19354]7.2 评价说明
1）本评价报告基于并信赖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证照及评价技术基础资料。
2）本评价报告是基于本报告出具之日前该公司的安全生产现状，若江西诸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安全管理状况等发生重大变化时，企业应重新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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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等复印件
2. 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证
3. 专业技术人员、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
4. 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及配备安全管理人员文件
5. 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6. 应急预案备案表和签订的救护协议
7. 工伤保险费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费缴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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